附件：

《政府投资公共建筑数字化交付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经公开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8月18日，共收到5条有效意见，采纳5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处理情况
	情况说明

	
	1.0.2和1.0.3
	建议增加“深圳市”。理由：本标准主要是针对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的数字化交付，应当明确符合深圳市相关BIM标准规范要求。
	采纳
	1.0.2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新建、扩建的政府投资公共建筑……”。

1.0.3修改为“深圳市政府投资公共建筑基于BIM的数字化交付和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本省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0.1
	建议优化“数字化交付”的术语表述。

理由：一是“以工厂对象为核心”与政府投资项目数字化交付关联度不大；二是标准正文中关于数字化交付并未涉及“信息交付策略制定、信息交付基础制定、信息交付方案制定、信息整合与校验、信息移交和信息验收”等内容。
	采纳
	将“数字化交付”的术语修改为“又称数字化移交，以工程对象为核心，对工程项目建设阶段产生的静态信息进行数字化创建直至移交的工作过程”。

	
	5.2.4
	建议在条文前面增加“根据数字化交付阶段要求，模型单元的属性数据宜包括……”的表述。

理由：正文与条文说明不一致。条文中要求属性数据宜包括身份信息、定位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生产信息、销售信息、造价信息、施工信息、运维信息等子类，而条文说明中又要求属性数据与SJG 76属性类别保持一致。同时，并非所有模型单元都包含同样的属性数据，模型在不同阶段交付的属性数据也有不同，如土建类的模型单元没有系统信息等，设计交付模型不可能有施工属性数据。
	采纳
	按建议修改。

	
	6.2.3
	建议：“接收单位应对提交成果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进行确认，形成管理闭环。”修改为：建设单位应对提交成果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进行确认，确保闭环有效。

理由：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办规〔2024〕1号）、《深圳市建设工程文件归档与档案验收移交指南（2025版）》文件要求，工程建设单位对建设工程档案移交工作负总责，建设单位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对各自形成的工程文件资料收集、整理、组卷以及其真实性和完整性负主体责任。
	采纳
	按建议修改。

	
	7.1.1
	条文中提出了“渐进式交付方式”，建议增加条文说明进行解释。
	采纳
	正文将“渐进式交付方式”改为“分步交付方式”，并增加条文说明。


